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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极为密切的。法律作为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一定阶级意志的

体现，无疑同政治联系在一起。法律一方面直接受政治的制

约，并为政治服务；另一方面，法律又确认和调整政治关系

，直接影响政治并促进政治的发展。 总的来看，政治关系的

发展变化是影响法律的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政治体制的改

革也制约法律的内容及其发展变化，政治活动的内容制约法

律的内容及其发展变化。 2．法与政策的关系。 （1）注意执

政党的政策与法律是有区别的（意志属性、规范形式、实施

方式、调整范围、稳定性与程序性程度方面的区别） 第一，

制定的机关和程序不同，政策的制定在程序上往往不太严。

第二，表现形式也不一样，政策的表现形式往往是表现为宣

言、口号等。第三，调整的范围、方式不同，政策调整的要

比法律调整的广泛一些。第四，稳定性也不一样，法律的稳

定性强一些，政策灵活一些。 法律以政策为指导；政策依*法

律贯彻实施。 （2）法律与政策的相互作用 一方面，法律以

政策为指导，首先表现在立法方面，政策是法律制定的依据

；其次在法律的实施方面，政策对法律具有指导作用。另一

方面，反过来，政策依*法律实施。 依法治国下政策的空间相

应的就要缩小，但并不意味着依法治国的状态下政策就没有

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3．法与国家的关系。 （1）法

与国家相互依存。 （一）国家是法存在的基础 没有国家，就

没有法律。这是因为：(1)国家是法产生和存在的前提；(2)法



律的实施离不开国家的强制力；(3)法律的性质直接取决于国

家的性质；(4)法律的发展、变化受国家的发展、变化的影响

和制约；(5)法律的特征、表现形式和内容也还受国家的特征

、形式、传统、职能等方面的影响。 （二）法保障国家职能

的实现 国家也离不开法，没有法不成其为国家。这有几方面

的原因：(1)法是确认国家权力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2)法

是执行国家职能的有效工具；(3)法是完善国家制度所必需的

手段；(4)法是确定国家形式、组织国家机构的章程。如要组

织起复杂的、能够相互协调、有效运转的国家机构，就必须

有法来规范各种国家机关的设置、职责、权限、组织形式、

活动原则和相互关系等。 法治与权力制约 社会主义法治与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 4．法与道德的关系。产生方式、表现形式

、调整范围、实施方式 （1）法与道德的区别，体现在以下

五个方面： 起源的时间不同。道德更早一些，在原始社会(或

初民的社会)就有。 表现形式不同。道德通常是约定俗成的，

没有特定的表现形式，就松散一点，即使通过文字表述，以

诸如社团章程、公约、守则、决议等形式存在，其内容也是

比较原则、抽象的，其制定、修改和废除程序也很不严格。 

具体内容不一样，道德往往只是一面性的，只关注义务。 实

现的方式和手段不一样，道德实施依*人们的内心强制、社会

舆论，法律主要依*国家强制力。 调整范围不一样，道德比法

律调整的范围要广泛得多。一般地说，凡法律调整的关系，

大多也由道德调整。但也并非所有的法律事项和问题都是道

德评价调整的对象。有些问题，如法律技术、程序的规定，

与道德评价就没有直接的关系。道德既调整人们的行为也调

整思想，而且更多的主要是调整思想的问题。 （2）法与道



德的联系 第一种观点，实证主义的观点，认为法是国家主权

者的命令，是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法与道德之间、“

实然的法”与“应然的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法律的结

论不能通过道德判断或价值判断得出，即不须参考社会目标

、政策、道德准则等，而仅仅运 用逻辑工具，直接由已预设

的法律规则中演绎得出；法律无所谓善恶好坏，所以他们提

出一个“恶法亦法”论。比如奥斯丁就认为法理学“研究实

在法或研究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而不考虑这些法律的好坏”

。凯尔森也强调“法的概念无任何道德意义，它是指一种社

会组织的特定技术”。 另外一种是与此相对应的是自然法学

的观点，强调法律以道德为基础，提出在实在法、人定法之

外存在一种自然法，以自然法 (道德)来评价实在法；只有体

现道德内容的法律，才是具有法的品质的法律。否则，它就

是一种法律的不法。 由此，紧接着又讨论法与道德相矛盾的

时候到底是坚持法律之内的观点，还是坚持法律之外的观点

呢？实证主义者强调坚持法律之内的观点，强调“法的安定

性”优先，强调法的体系性和逻辑性，提出应当从法律本身

来寻找和说明法律的效力的根据，认为法律的效力只能从法

律自身去找，不应该也无法从法律之外去找的。坚持法律之

外的观点，比如说自然法学强调“法的正义性”优先和“目

的性”优先，也就是说要把那些反人道的、反人性的行为规

范排除在法律之外，强调人类不应该把非正义的规范当做法

律本身强迫人们遵守。这里我们大家会发现这两种观念各有

道理，各有其解释的合理空间，关键是在什么场合下选择什

么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法与道德的关系，这比较简单一点。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不能笼统地看待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与统治阶级的道德，无论在本质方面还是在内容方面，

都是相同的，只不过表现形式、调整手段不同而已。法律与

被统治阶级的道德本质不同，内容也不同。不能泛泛的说法

律与道德的关系，而应该具体化。 法律与统治阶级道德的关

系具体表现在：一方面，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首先

从立法上，其次通过法律实施上，来保障道德的传播。另一

方面，道德是法的传播标准和推动力量，法律规范必须要有

道德作为价值基础，道德的状况制约着立法的发展，而且 道

德对法的实施起着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有些社会关系领域

法律不能调整，或虽然应该由法律调整，但由于某些原因没

有作出规定，在这些领域加强道德调整有助于弥补法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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